
附件 3

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
（2022 年度）

项目名称 孤老孤残生活费

主管部门 上海市宝山区民政局 实施单位 上海市宝山区社会福利院

项目资金

（万元）

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

年度资金总额 87.61 87.61 77.55 10 88.52% 8.85

其中：当年财政拨款 — —

上年结转资金 — —

其他资金 87.61 87.61 77.55 — 88.52% —

年度

总体

目标

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

1、使供养对象老有所依，老有所乐，老有所医，衣食无忧，快

乐地度过晚年生活。通过一系列的工作开展使院内服务对象的

生活有滋有味，真正做到老有所乐、老有所依，更好的保障福

利院工作正常运行和服务对象生活安定，丰富晚年生活，提高

老人的满意度。2、努力形成医疗救助可及性不断增强，医疗救

助流程逐步优化，医疗救助管理服务明显提高，医疗救助资金

投入更为科学，能够为服务对象提供及时、便捷服务的医疗救

助制度。3、通过一系列的工作开展使院内服务对象的生活有滋

有味，真正做到老有所乐、老有所依，更好的保障福利院工作

正常运行和服务对象生活安定，丰富晚年生活，提高老人的满

意度。

保障院内国家供养人员日常衣食、医疗、

节日活动等日常所需，提高了服务对象满

意度。

绩

效

指
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
年度

指标值

实际

完成值

分

值
得分

偏差原因分析

及改进措施

产出指标

数量指标 服务对象人数 =119 人 =119 人 20 20

质量指标 服务质量得到提升 提高 提高 20 20

时效指标 各项工作开展及时性 及时 及时 10 10

效益指标
社会效益

指标
补贴发放及时性 及时 及时 30 30

满意度

指标

服务对象满

意度指标
服务对象家属满意度 >=95% >=95% 10 10

总分 100 98.85


